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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大學
九 十 六學 年 度 雙主修 課 程 規 劃

 系別： 財經法律學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修學分：84學分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.96.5.17
	類 別
	科  目  名  稱
	科目代號
	修課年級
	修課學期
	學分數
	每週上課時數
	備      註

	
	
	
	
	
	
	講  授
	實習（驗）
	

	系

定

必

修

56

學

分
	憲法理論與實務
	
	一
	上
	2
	2
	
	

	
	民法總則 (一)  (二)
	
	一
	上、下
	2、2  
	2、2
	
	

	
	刑法總則 (一)  (二)
	
	一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民法債編總論(一)  (二)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民法物權 (一)  (二)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刑法分則 (一)  (二)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民法親屬與繼承
	
	二
	上
	2
	2
	
	

	
	行政法總論(一) (二)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公司法
	
	    三
	    上
	   2
	   2
	
	

	
	票據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海商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保險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民法債編各論(一)  (二)
	
	三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民事訴訟法(一)  (二)
	
	三
	上、`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刑事訴訟法(一)  (二)
	
	三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(一)  (二)
	
	三
	  上、下
	 2、2
	  2、2
	
	

	
	國際私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強制執行法
	
	四
	上
	2
	2
	
	

	學

程

選

修

10

學

分
	租稅法總論（一）（二）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貨幣銀行學
	
	二
	上
	2
	2
	
	

	
	國際投資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租稅法各論（一）（二）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所得稅法（一）（二）
	
	三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金融法（一）（二）
	
	三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信託法規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國際貿易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國際經濟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消費者保護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營業秘密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國際公法
	
	二、三
	上
	2
	2
	
	

	
	生物科技與法律
	
	二
	上
	2
	2
	
	

	
	專利法（一）（二）
	
	二
	上、下
	2、2
	2、2
	
	

	
	著作權法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商標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選

修

科

目

18

學

分
	犯罪學
	
	二
	上
	2
	2
	
	

	
	中國大陸法制
	
	二
	上
	2
	2
	
	

	
	法院組織法
	
	四
	上
	2
	2
	
	

	
	證據法學
	
	四
	下
	2
	2
	
	

	
	美國法專題研究
	
	二
	下
	2
	2
	
	全英授課

	
	刑事法實例研究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民事法實例研究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行政法實例研究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地政法規
	
	四
	上
	2
	2
	
	

	
	民法債篇總論實例研究
	
	二
	下
	2
	2
	
	

	
	智慧財產權與實務
	
	三
	下
	2
	2
	
	

	
	中級會計實習(一)(二)
	
	二
	 上、下
	1、1
	1、1
	
	

	
	成本會計實習(一)(二)
	
	二
	上、下
	1、1
	1、1
	
	

	
	監獄行刑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商業會計法與證券交易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公證法
	
	三
	上
	2
	2
	
	

	
	法律創新意識
	
	四
	下
	2
	2
	
	

	
	法律倫理
	
	四
	下
	2
	2
	
	

	
	行政法各論(一)(二)
	
	三
	上、下


	2、2


	2、2


	
	


 註：
1. 修習本學系雙主修之申請資格及條件如下：
(1).本校各學系二、三年級以上之學生。

(2).申請本系為雙主修之各系學生，必須在本校修滿一學年以上課程之在學學生，且其申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系原班級50%(含)以內，並經本系甄試及格者。

(3).雙主修至少修滿84學分。  
2.  本課程規劃表，經本系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系主任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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